
施工图审查任务书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764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3953.29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9598.6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4354.69 平方米。新建综合楼 1 栋，新建园内广场及道路约

3670.95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程、安装工程、装修工程、

室外配套工程等。

二、服务要求

根据国家、广东省、广州市关于施工图审查的有关要求，出具

符合要求的施工图审查报告、审查合格书等。

三、服务内容

施工图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是否符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其他涉及公

共安全、公共利益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2）岩土勘察文件（如有）提供的设计参数是否详细、准

确、合理，基础方案是否经济合理、可行，其结论与建议是否存

在安全隐患；对勘察成果进行审查，工程勘察成果报告是否达到

国家规定的深度及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是否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

文件进行施工图设计，施工图是否达到规定的深度要求。

（3）结构的稳定性、安全性审查，包括地基基础和主体结

构体系是否安全可靠。

（4）负责对专项技术应用等业主需求的落实情况进行审核。

（5）负责对各专业深化设计图纸的审核工作。



（6）负责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方案及与主体建设相关

的建设内容在技术、工程和经济上是否可行进行全面分析、论证，

提出优化建议。

（7）负责对设计变更的审核工作。审核设计变更的合理性、

必要性以及工作量的审核、材料和设备变更的审核；当图纸存在

问题时，责成设计单位进行修改；项目完工时的完整版施工图的

审核工作。

（8）是否符合防洪、环保、卫生、燃气、海绵城市等有关

强制性标准、规范。

（9）是否达到勘察、设计文件的深度规定的要求。

（10）是否符合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作为勘察、设计依据

的文件要求。

（11）勘察设计单位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是否按规

定在施工图上加盖相应的图章和签字。

（12）负责对永久材料的使用情况进行审核。

（13）负责对质量通病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审核。

（14）负责对建设单位需求落实到设计成果情况进行审核。

（15）负责对常见错、漏、碰的问题进行审核。

（16）参加建设单位或发包人要求的设计文件审查会和设计

成果质量审核会，参加建设单位或发包人认为有必要的现场设计

例会；完成建设单位或发包人交办的其他与施工图审查有关的事

项。

（17）建设单位或发包人要求审查的其他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设计变更、其他技术文件）。



（18）国家、省、市其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审查的内

容，以及国家、省、市相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审查内容。

（19）施工图文件审查报告盖章 10份提交给建设单位。

（20）设计变更的审查，不再计取审图费用和盖章费。

（21）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和施工图审查同时进行，时间不应

超过 7 个日历日。以上时限不包括施工图修改时间和审查机构的

复审时间。

（22）审查机构对施工图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

别作出处理：

1）审查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审查合

格书，并在 10 份全套施工图上加盖审查专用章。审查合格书应

当有各专业的审查人员签字，经法定代表人签发，并加盖审查机

构公章。审查机构应当在出具审查合格书后 5 个工作 日内，将审

查情况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备案。

2）审查不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将施工图退还建设单位并

出具审查意见告知书，说明不合格原因。同时，应当将审查意见

告知书及审查中发现的建设单位、项目管理单位、勘察设计企业

和注册执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问题，

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施工图退还建设单位后，建设单位应当要求原勘察设计企业

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施工图送原审查机构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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